关于《北京市东城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政府投资作为一项重要政府职能，是实施宏观调控、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是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扩大有效投资的有力抓手。近年来，国家和北京市相继出台《政府投资条例》《北京市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文件，确定了上位政策依据。为更好的落实国家、市级政策法规，更好的推动解决新形势、新要求下政府投资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一步强化我区政府投资管理，我委撰写了《北京市东城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简称《管理办法》）。
二、起草过程
《管理办法》征求了项目审批部门、行业主管部门、项目主体等相关单位的意见，与提出修改意见的相关单位进行了沟通，达成一致后进行了修改完善。按照上级文件管理要求，拟请示区政府批准，并以区政府名义印发执行。
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包括六个章节37条，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总则部分，共含7项条款，从制定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投资领域、资金安排原则、投资要求、投资方式、职责划分对相关内容进行明确。
二是政府投资决策部分，共含10项条款，从政府投资决策依据、项目储备管理、审批内容、委托评估、项目建议书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初步设计及概算审批、资金申请报告审批、可研调整和简化程序等内容，对相关流程进行规范。
三是政府投资年度计划部分，共含4项条款，从年度计划编制、年度计划内容、政府投资资金安排、计划资金拨付等方面，对政府投资资金安排条件进行细化完善。
四是政府投资项目实施，共含11项条款，明确项目开工条件以及批复执行、合理明确工期、竣工验收等要求，明确因客观原因对项目建设内容、功能、规模等进行较大调整，对未履行变更程序且结算超过批复投资的重大政府投资项目的解决路径。
五是监督管理部分，共含4项条款，包括部门监管职责、信息报送机制、其他规定和责任追究，突出加强过程监督。
六是附则，共1项条款，明确管理办法生效时间。

